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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性別平等委員會 114 年第 1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4 年 6 月 30 日（星期一）9 時 30 分 

貳、地點：本府第一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邱主任委員臣遠  (張副主任委員治祥代)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後附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李育菁 

伍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陸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： 

案號 決議之應辦事項 辦理情形 
辦理 

單位 

列管 

情形 

113-1 

有關本府「性騷擾防治公開

揭示」方式，請社會處指導

各局處。 

社會處已以 114 年 2 月 18

日府社工字第 1140034839

號函送各局處性騷擾防治

公開揭示海報、禁止性騷擾

樣態海報與性騷擾申訴專

線貼紙各 1份。(附件 1) 

社會處 

持續 

列管 

113-2 

因本市施政方針各局處重點

工作已通過，建議未來推動

工作重點報告部分，調整呈

現內容格式，彙整各局處執

行成果為主。 

本市性別平等施政方針已

於 113年第 2次性別平等委

員會備查通過，秘書單位

(社會處)以 114 年 2 月 17

日府社婦字第 1140035258

號函請各局處填寫旨揭方

針辦理工作內容。 

因前揭辦理工作內容，尚待

修正及補充，爰列入 114年

第2次性別平等委員會報告

案。 

社會處 
持續 

列管 

113-3 

為持續推動本府跨局處性別

平等政策，請各分工小組(除

第8組主流化推動小組外)擬

訂各小組共執行討論的主

題。 

本委員會七個分工小組，於

114 年第 1次分工小組會議

皆陸續提案討論年度跨局

處合作計畫，並依小組委員

建議，調整修正。(詳如各

分工小組報告) 

各局處 
持續 

列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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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案號：113-1： 

(一)蔡蕙婷委員： 

有關案號 113-1「性騷擾防治公開揭示」部分，上次會議決議係源於環

保局因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 (性工法)而受罰，因此討論重點應聚焦於

「職場性騷擾防治」的公開揭示。 

主席裁示： 

謝謝委員的提醒，有關「職場性騷擾防治」的公開揭示方式請社會處

指導並提供範本予本府一級機關(各局)，本案請持續列管，並於下次

會議報告執行情形。 

柒、業務報告 

    決定:洽悉 

  捌、報告案 

報告案一 

案    由: 有關113年度新竹市政府性別預算執行情形總表，報請備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主計處 

  委員詢問與建議 

一、蔡蕙婷委員 

(一)肯定整體預算編例與執行有所提升。 

(二)針對性別預算類型（如性別主流化工具、促進性別平等相關法令、

其他促進性別平等業務）的編列和執行有明顯下降，提醒各業務單

位未來於預算編列時應加以注意，應根據實際需求進行規劃，避免

出現編列遠低於實際執行所需的情況。 

(三)另於性別預算執行成果報告中，各局處應更清楚地說明業務執行與

性別平等之間的關聯性及服務人數等具體成果，避免性別預算僅呈

現福利項目，以有效呈現業務單位的努力。 

二、張瓊玲委員 

部分局處執行率顯著超標（例如警察局達190.9%），是否原編列預算

過低，以及超額部分如何追加。 

警察局回應: 本項執行率較高係因跟蹤騷擾審前鑑定費仍有結餘，爰將剩

餘預算勻用於強化婦幼安全宣導業務，以加強推廣。 

主席裁示: 

一、請各局處參照委員意見，修正並落實未來年度的預算編列、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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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服務成果展現。 

二、針對執行率超標情況，未來應更精確評估實際需求，進行預算編

列及落實執行。 

 

     報告案二 

案    由:新竹市政府113年性別平等暨婦女福利與權益施政計畫成果報

告，報請備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報告單位：社會處 

委員詢問與建議 

一、蔡蕙婷委員 

(一)114年度是否會將「性別平等」與「婦女福利與權益」的施政計畫

分開呈現。 

(二)針對教育處提供「推動防治數位性暴力」的執行成果，所列項目（如

性別教育、公共安全研習）與數位性暴力主題關聯性不足，建議重

新檢視歸類。 

 社會處回應:114年度將分別呈現本市「性別平等」與「婦女福利與權益」

施政計畫。 

   教育處補充:針對「推動防治數位性暴力」項目，將參照委員建議，將

該項內容更細緻劃分，呈現執行成果。 

  二、張瓊玲委員 

       針對勞青處「新住民技能訓練」的績效衡量，雖開設2班且實際參

與人次(43人次)超過預期(30人次），但因衡量標準為「班級數」(預

定3班次），導致執行率僅66.7%。建議將衡量標準調整為「人次」

而非「班級數」，以更準確反映效益；並鼓勵若需求熱烈應考慮多

開。 

  三、王翊涵委員 

    針對勞青處報告「整合婦女職訓及就業資訊」的成果較顯不足，僅

提及新住民及照顧服務員訓練。建議補充更多鼓勵和友善婦女就

業、提升經濟力量的活動成果，並將範疇擴大至協助所有不利處境

的族群（包含男性）。若現有不足，下半年應思考如何透過既有業

務或預算編列推動。 

   主席裁示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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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一、114年度起，「性別平等」和「婦女福利與權益」的施政計畫

請分開呈現。 

   二、請教育處重新檢視「推動防治數位性暴力」的成果資料，確認內

容與主題更緊密連結。 

   三、勞青處應調整就業訓練的績效衡量指標，改以「人數」為準，並

應考量市場需求增加班次;另請勞青處及其他相關就業局處應增

加補充鼓勵和友善婦女就業、提升經濟力量的活動成果，並將範

疇擴大至協助所有不利處境的族群。 

 

   報告案三 

案    由:新竹市政府各機關推動訂定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13年度成果辦理

情形，報請備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報告單位：社會處 

委員詢問與建議 

 一、蔡蕙婷委員: 113年度執行成果相較112年度有顯著提升，但報告未呈現年

度比較數據，導致無法凸顯各局處的努力，建議未來納入比

較。 

 二、王翊涵委員: 性別聯絡人及相關人員參與CEDAW訓練的涵蓋率為81%，未

達90%目標，執行或參與上是否有困難。 

主席裁示:本案洽悉，請依委員建議辦理，並請局處注意參訓情形。 

 

報告案四 

案   由:有關「113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(市)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

獎勵計畫實地訪評會議」各局處後續改進作為及策略，報請備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:社會處 

委員詢問與建議 

  一、蔡蕙婷委員: 

(一)肯定新竹市的性平考核成績有大幅的進步，建議應將行政院性平考核的

成績及獎勵情形納入「主流化實施計畫」的成果中，以展現對同仁努力

的肯定。 

(二)另針對評審項目「性別平等業務人力編列情形」及「性別影響評估辦理

情形」兩項分數與同組平均分數明顯落差，是否有相關策進作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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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二、張瓊玲委員:對於「消除性別刻板印象、偏見與歧視」項目分數也偏低

（4分，同組平均5.37分），是否與資料歸類和呈現方式有

關，建議再檢視。 

    社會處回應: 社會處於5月份邀請王翊涵委員協助針對116年性平考核指

標進行導讀，請各局進一步了解未來改進方向。另有關委員

詢問性別平等業人力及宣導的部分，也將參考其他縣市的呈

現方式，加以努力，爭取考核佳績。 

    三、王翊涵委員: 

(一)針對本次會議手冊第191頁，本市已有制定性別平等施政方針，請大

家後續透過各分工小組討論，可更聚焦本市方針工作內容。 

(二)另針對財政處未納入分工小組部分，其雖非對外單位，但應仍與性

平等業務有所相關，建議可以納入第八組「主流化工具組」。 

    主席裁示: 本案洽悉，依委員意見，將財政處納入第八組「主流化工具

組」。肯定大家在性別平等業務考核中取得的顯著進步，仍請

各局處持續將性別意識內化到業務中，在考核中有效呈現其努

力與成果。 

玖、提案討論: 

案由一:為推動月經平權，提供多元友善服務，請本府各局處外轄公有館

舍放置多元樣式衛生棉，供有需求之民眾索取使用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社會處 

委員詢問與建議 

 一、張瓊玲委員:建議可借鏡新北市「青春山海線」的經驗，透過性別友

善標章，鼓勵觀光景點和餐廳等私人單位參與，在其場所內提供衛生

棉。不僅擴大服務範圍，也能提升場所的形象，成為一種加值服務。

此類結合觀光的推動，可由相關觀光單位（例如城市行銷處）主導，

而非僅由社會處推動，以利更廣泛地拓展。 

 二、陳鑀枚委員:宣導標語建議應具備多國語言，以服務新住民及其他外籍

人士，並可考慮在人潮眾多的公共場所如動物園、火車站服務中心等

地點加強推動。 

 三、王翊涵委員:這項措施有助於營造性別友善環境，並能回應考核指標中

「消除性別刻板印象、偏見與歧視」的部分，建議由秘書單位社會處

統一製作宣導文宣，供各局處張貼，以利跨局處合作，亦有助於去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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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經的汙名化，並讓所有性別的民眾都能理解月經平權的重要性。 

  四、徐名筠委員:推動月經平權是主流議題，除了單純提供生理用品，可將

月經平權議題擴大至月經產品的多元設計，如月亮杯、月經褲等環保

產品，並建議可優先針對經濟弱勢兒少提供這些多元產品，從教育層

面培養兒童對月經的正確認知。 

  主席裁示: 

一、針對公有場所提供衛生棉的部分，各局處應配合辦理，自行準備所

需生理用品，並依據場域特性選擇適合擺放的產品，重點在於讓民

眾能順手、順心地使用。 

二、強調宣導內容的重要性，除了廁所內可直接取用外，服務中心也應

提供諮詢並張貼服務標語，讓不便啟齒的民眾能透過標語示意，方

便取得服務。 

三、請社會處進一步規劃跨局處的合作，特別是在月經平權的宣導內容

和形式上，以深化推廣效益。 

 

案由二:為積極參與116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(市)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

務輔導獎勵計畫(附件10)，請各局處輪流提報「性別平等故事獎」

或「性別平等創新獎」候選事蹟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社會處 

主席裁示:照案通過。鼓勵各局處將性別平等意識融入日常業務，不論是對

外或對內，都能發掘出許多「小故事」或「創新作為」來呈現成

果，並進一步參與評獎。並非增加額外負擔，而是將已完成的工

作加以呈現。 

 

拾、分工小組報告(略)： 

     徐名筠委員:有關會議手冊第 54頁(人身安全與司法組)，有關散布「不雅」

影像，建議修正文字為散布「私密」影像，較符合實際狀況。 

  

主席裁示:各小組會議紀錄皆洽悉，請依各小組依委員建議辦理。另各組

會議紀錄表請統一格式。 

 拾壹、臨時動議: 

一、蔡惠婷、徐名筠委員:原各局處專案報告部分是否仍持續辦理。另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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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分工小組的報告格式，建議後續各小組跨局處整合性計畫的內容

（例如：已附上或仍在研議中），應在委員會中彙整並備查，以便檢

視。 

主席裁示:請依委員意見，確認資料格式，並彙整各局處的跨局處計畫。 

 

   二、徐名筠委員:各局處參與不同分工小組會議的人員可能不同，導致對

業務理解度有落差，影響會議決議的執行。建議應固定各小組的參與

成員，並進行教育訓練，加深其對性別平等與業務結合的認識。 

   社會處回應:目前各局處性平業務多為兼辦，人員流動率高，導致各小組

承辦人常變動。社會處評估開放教育訓練名額給所有可能涉獵性平議

題的同仁，使其即使參與不同會議也能較快進入狀況。另建議局處聯

絡人及承辦人應至少一人固定參與小組會議，必要時可協同其他科室

人員一同參與。 

主席裁示:請局處應盡量固定各分工小組的成員，局處聯絡人及承辦人應  

至少一人固定參與，並了解議程內容，必要時可協同其他科室

人員一同參與。 

 

拾貳、主席綜合裁示: 

請各局處特別針對前一年度（113年）執行成果中，可以改善的部分，

加以修正處理，並務必持續加強及推動。 

 

拾參、散會：11時 50分 


